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的配套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

定》 （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建立轻微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 为轻罪治理实践探索指明了

方向和要求。

如何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让轻微犯

罪群体更好回归社会、 恢复社会关系， 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成为一个新的重要

课题。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的必要性
顾斌 ：从制度配套的角

度，我想特别强调两点：

一是顶层设计。 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

构建中国特色的轻微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 实际上就是党

中央作出的顶层制度设计。

从解决社会治理的痛点

角度来说， 要注重制度体系

的配套改革， 特别要注意犯

罪记录封存必须在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下开展， 只有整个

社会统筹推进落实制度改

革，才会取得最优效果。

二是于法有据。 改革不

但要有顶层设计， 还要有坚

实的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

第 100 条规定了强制报告制

度， 如果不对该条款进行修

正，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就缺乏法治保障， 贸然开展

相关试点探索工作会面临于

法无据的问题。 因此，当前的

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层

面， 只有全国人大授

权试点或 《刑

法》作出相应修

改后，轻微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

的构建和落

实才有坚实

的制度保障。

最后，检

察机关作为

宪法规定的

国家法律监

督机关，一方

面在办案过

程中要带头

落实好封存、

保密等义务，另一方面，也要

依法监督相关国家机关做好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工作。

尤丽娜： 我想重点从两

方面谈一下配套保障问题：

一是对查询规定的理解

和限定。 根据规定，犯罪记录

封存后，“司法机关因办案需

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相

关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对

于“国家规定”“司法机关为

办案”到底如何界定，理论界

存有争议。 目前实践中，一般

参照《刑法》第 96 条关于“国

家规定”的规定，将其理解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法律和决定， 国务院制定的

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

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至于“为

办案需要”的判断，我认为应

该针对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

以及行政案件， 并将未成年

人的主观恶性、 再犯可能性

等作为查询条件， 仅轻微影

响的案件则不提供查询。

二是关于责任追究的问

题。 犯罪记录都是由专门工

作人员做出和保管的。 如果

泄露， 往往存在专门人员的

失职， 因此责任追究必须明

确。

现在已有明确规定，承

担犯罪记录封存、 保护未成

年人隐私、 信息工作的公职

人员， 故意或者过失导致犯

罪记录泄露的， 都要给予处

分；造成严重后果，给国家、

个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

影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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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杰：构建轻微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主要有三方

面考量：

第一，轻微犯罪在刑事

犯罪中占比较高。 例如危险

驾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等相关罪名的设立

和大量适用，使得轻微犯罪

在刑事犯罪中占比较高。

第二，刑罚的不利附随

后果。 刑罚具有报应功能和

预防功能，也会产生附随效

应。 当附随效应的不利后果

与刑罚报应、预防目的失衡

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具

有构建必要性。

第三， 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例如，危

险驾驶入罪使每年约有二三

十万人受到刑事处罚，要避免

他们被推向社会对立面。

顾斌：轻微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和刑事打击、从严惩处部

分特殊犯罪并不矛盾，是可以

统一协调的。 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

罚执行完毕以后，在整个刑罚

附随后果领域的一种延伸。 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包括在

办案、定罪量刑、刑罚执行过

程中落实，也包括在刑罚执行

完毕后，在刑罚所产生的附随

后果领域也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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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

尤丽娜： 我介绍一下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封存的相关实践， 希望能给成

年人司法领域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提供一点参考。

首先，在适用范围方面，目前已将犯

罪记录解释为刑事记录， 至少包括四层

内容：第一，侦查、起诉、审判、刑事执行

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案卷材料都要封存。

第二，除判刑记录外，不予刑事处罚、不

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的记录都要封存。 第三，在办案过程中

进行的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包括司法救

助等一些工作材料也要封存。 第四，行政

处罚记录也要封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明确，未成年人被行政处罚、接受专

门矫治教育、专门教育的记录也要封存。

其次，封存方式方面，需要同时关注

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 建立专门的未成

年人犯罪档案库， 执行严格的保管

制度。对于电子信息系统中需要封存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应当加设封存

标记，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进行查询、共享

及复用。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不

得向外部平台提供或对接。 对于未成年人与

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 不管是否分案办理，

都应在未封存的成年人卷宗封面或者全案

卷宗封面标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等明

显标识，并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 其他案件

因办案需要使用了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信息的，应当在相关卷宗封面标明“含

犯罪记录封存信息”，并采取必要保密措施。

最后，关于解封方面，新罪或发现漏罪，

与被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超五年的解除

封存。另外，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

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法院应当在裁判文

书中载明其之前的犯罪记录。

李晓杰 奉贤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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